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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竹崎鄉竹崎國民小學學生社團課程實施辦法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三、嘉義縣國民中小學發展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四、教育部「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貳、目標 

一、因應學生個別差異，激發學生潛能，促進學生身心平衡發展。 

二、發揮教師專業才能，提供多元學習管道，豐富教學成果。 

 

參、實施原則 

一、由學校教師依教育專業與專長領域規畫開設彈性學習課程(校訂)第二類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以下簡稱社團課程)。 

二、社團課程須規劃設計課程計畫，並經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且應報

經嘉義縣政府課程計畫備查通過始能實施。 

三、每學期的社團課程由學生依興趣及能力進行公開、公平之自由選擇，並以跨班

級、跨年級的方式提供學生選修。 

四、社團課程的師資由本校編制內教師及依據教育部「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公開甄選錄取之代理(課)教師擔任。 

五、社團課程為學校正式課程，除學習材料得向學生酌收費用之外，不得收取學習

費用。 

 

肆、實施方式 

一、社團類別：社團類別依課程內容、性質分為學藝性社團、音樂性社團、益

智休閒性社團、體育性社團等 

二、選修對象及人數： 

1、社團課程實施對象為三至六年級學生，各社團依課程特性、場地與設備、學習內

容難易度等因素設定選修對象，有中年級社團、高年級社團及跨中、高年

級社團。 

2、各社團招收人數得視課程特性、場地與設備設定人數上限，如選修人數

超過上限，得以抽籤、基本技能測驗等方式，以維護社團課程實施品質。 

三、學生選修 

1、每學期於開學前至開學第一週開放學生依興趣及能力自由選擇有興趣參

加的社團一~三個。 

2、依學生選修志願序進行學生社團分組，如選修人數超過該社團人數上限， 

得採抽籤、基本技能測驗等方式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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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實施 

1、實施時間：每週三上午第一至二節為社團課程時間。 

2、上課場地：依課程特性、所需設備等因素規劃合適的上課場地，並可與竹崎高中

合作借用上課場地。 

3、社團課程教學及評量均比照正式課程，由授課教師依課程計畫實施教學

及評量。 

 

伍、每學年規劃一次社團課程實施成果發表，實施方式及時間另行訂定。 

 

陸、本實施辦法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